
广州市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

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河道岸线管理规划

（简本）

广州市水务局

广州市流溪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二〇一一年七月



广州市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

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河道岸线管理规划

报告编制人员名单

批 准 ： 张 虎

审 定 ： 郑新华 彭大杰 欧阳明 吴学伟

陈楚龙 李荣圣 丁光启 张修庆

邓家泉 崔树彬

审 查 ： 郑航桅 冯奇秀 蒋星科 赖万安

校 核 ： 李 杰 罗建山

项 目 负 责 人 ： 熊德迟 徐峰俊

技 术 负 责 人 ： 李 杰 马志鹏 陈瑜瑶 黄敬章

主 要 编 写 人 ： 马志鹏 熊德迟 黄敬章 陈 娟

郑江丽 石赟赟

主要参加人员： 郑航桅 罗建山 辜娟娟 张 强

曾芳芳 林海燕 韦 军 洪浩波

王珊琳 董延军 熊 静 严 黎

朱秋菊 陈 丽 黄 燕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1

第二章 规划区范围、规划任务和标准..................................................................2

第三章 近年河床演变..............................................................................................5

第四章 河道岸线利用规划......................................................................................6

第五章 岸线管理规划............................................................................................10

第六章 附则............................................................................................................12



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岸线开发利用行为，限制损害防洪和其他公众利益的开发活

动，保障河道的泄洪通常及河道的生态工程，保护河道岸线的安全、稳定，特编

制《广州市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河道岸线

管理规划》（下称《岸线规划》），并在《岸线规划》的基础上，编写《广州市流

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河道岸线管理规划报批

文本》（下称《文本》）。《文本》对河道岸线提出明确的范围和要求，经广州市人

民政府批准的《文本》是广州市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河水库及黄

龙带水库）岸线管理的依据，是水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第二条 岸线规划的依据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6）《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

（7）《广东省水务管理条例》

（8）《广州市流溪河流域管理规定》

（9）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0）各规划项目的国家及水利部等颁发的技术规范规程和 有关规定。

第三条 《岸线规划》征求市值各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后最后定

稿，经报市水务局审查后，报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的《岸线规划》是广

州市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开发利用水资源

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凡在本市流域（区域）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分区规划等均应符合《岸线规划》提出的原则和确定的规划

方案。

第四条 确需对《岸线规划》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修订、必须按规定的规

划审批程序，由原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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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区范围、规划任务和标准

第五条 规划区概况

1、规划范围

流溪河（温泉人工湖坝至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干流，总河长约为 30km。

2、规划区主要特征

流溪河是从化市最大的一条河流，呈东北至西南的狭长形，南北长约 116km，

东西宽约 20km。流域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10′12″至 114°2′00″，北纬 23°12′30″至

23°57′36″，北回归线（N23°26′）横贯流域中部。

流溪河发源于从化吕田镇桂峰山，主峰海拔 1085m，始称吕田水，流向自

东北向西南，与支流玉溪水汇合后称流溪河，流经从化市的良口、温泉、街口、

城郊、江浦、太平，花都区的花东及广州市白云区的钟落潭、人和等地，在南岗

口与白坭河汇合后流入珠江。流溪河流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湿，雨量丰沛，降

雨有较强的季节性，而且有强度大、范围广的特点，容易造成洪涝灾害。流溪河

全长 156km，集雨面积 2300km2，平均坡降 0.8‰，是广州市地区重要的水源河

流，属粤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上游为山

区，间有小平原，良口以下进入丘陵平原区，河宽达 115m～268m。温泉人工湖

以上没有堤围。流溪河温泉人工湖以上控制集雨面积约 925km2，上游已建流溪

河水库、黄龙带水库等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型蓄水工程，实现了河道的梯级开发。

3、存在问题

流溪河上游段岸线利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随着从化市经济高速发展，

加之国家严格土地使用审批制度后，使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

了大量占用河道滩地、无序围垦滩涂，造成河道行洪断面缩窄、水位逐年升高，

滩地违章建设涉水建筑物，严重影响河道泄洪功能的正常发挥，威胁防洪安全，

为洪水管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2）缺乏足够的审批依据，乱搭乱建现象屡禁不止。在靠近村镇人口密集

的地段尤为严重，集中表现是乱修上堤路口、侵占堤防工程管理范围非法搭设构

建筑物，更有非法堆填河道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影响堤防工程和防洪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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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经费不足，管理设施落后，由于管理经费不足，交通工具、通讯

设施落后，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急待加大投入，改善管理设施。

（4）执法难度大。由于缺乏明确的审批权限约束侵占河道的行为，相关部

门执法难度较大。

第六条 规划任务

通过岸线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调查，摸清规划范围内河道演变规律以及

岸线开发利用现状，分析总结流溪河上游岸线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深入分析岸线

利用对防洪、河势控制、水资源利用、生态与环境保护及其它方面影响的基础上，

确定岸线控制线；根据不同河道岸线的主要特点，综合考虑河道防洪、水环境、

城市建设等规划以及沿河地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划分岸线功能区；按

照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维护河流健康、促进岸线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提出岸线布局调整和控制利用管理指导意见，以及加强岸线利用、保护和管理的

政策制度建议。

第七条 规划水平年

规划基准年为 2008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0年。

第八条 规划标准

本次岸线规划采用 50年一遇洪水标准。

第九条 规划原则

（1）坚持安全第一、生态优先。在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的

前提下，保护水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在此基础上，有控制地开发利用岸线

资源，适当发挥岸线的社会服务功能等资源效用，为沿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

（2）坚持科学保护、适度利用。要注重流溪河上游岸线保护、治理与适当

开发相结合，将岸线资源的保护和控制放在突出的位置，要根据不同河段的河势

特点和防洪、供水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合理控制保护的对策措施，

对不适开发的区域要严格加以控制，实现保护中进行适度科学开发。

（3）坚持综合协调、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岸线利用管理与沿河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发展、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不

同类型岸线开发利用功能及控制条件；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统筹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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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上下游、左右岸、地区间以及行业之间的需求，结合不同河段的岸线特点，在

坚持科学控制、保护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岸线资源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

实现岸线资源的合理配置。

（4）坚持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按照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结合流溪河岸线（上游段：温泉坝～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利用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强化岸线利用综合管理的保障措施，提出岸线利用的指导

意见，切实加强岸线利用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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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年河床演变

第十条 近年河床演变

通过 1996年、2008年和 2010年温泉人工湖坝以上部分河道断面资料对研

究河段近期河床演变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温泉人工湖坝以上河段主槽平均河底高程从 1996年～2010年是抬高的，不

过抬高幅度较小。从河段不同年份主槽平均河底高程变化情况看，温泉人工湖

坝～卫东坝间河段呈微冲状态，卫东坝～良口坝间河段近几年主槽是淤积的。

温泉人工湖坝～卫东坝河段以冲为主，卫东坝以上河道以淤为主，整体处于

微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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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河道岸线利用规划

第十一条 根据不同河段防洪要求和岸线利用的特点划定岸线控制线如下：

1、岸线控制线的定义

岸线控制线是指沿河流水流方向划定的岸线利用和管理控制线，针对本项目

主要划定河道管理控制线、临水控制线，在部分规划堤防段划定堤防控制线。

河道管理范围控制线，简称河道控制线，是指岸线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外缘边

界线，一般以河流堤防工程背水侧管理范围的外边线作为河道控制线，对无堤段

河道以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界线后退一定距离的管理范围（根据《广州市流溪

河流域管理规定》管理范围为 30m）作为河道控制线。从河道管理角度出发，本

规划统一称为河道管理控制线，简称河道控制线，采用红色线标示。

堤防控制线，是指为保护河岸两侧人民生活、生产、河道安全泄洪等防洪要

求，抵御一定标准洪水（50年一遇）的控制线，用黄色标注。

临水控制线，是指为保障河道防洪安全和河流健康生命基本要求，在河岸的

临水一侧顺水流方向划定的行洪控制线。在此线的临水一侧禁止有碍防洪和维持

河流健康生命的行为，用蓝色标注。

2、基本原则

（1）规划堤防段的岸线划定原则

①遵循上下游兼顾、左右岸协调的原则，考虑河势与水流相适应，控制线力

求平顺，各堤段平顺连接，避免折线和急弯，不占用水域，保持堤距不小于行洪

控制宽度。

②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以尽可能不改变河道天然状态为原则，对人口密集

地段以及已开发的住宅区、工农业区规划堤防进行保护。

③结合地形特点，应尽量减少房屋拆迁和征用土地，优化堤防，满足行洪控

制宽度要求。

④尽可能减少规划堤防控制线对其上游水面线壅高的影响。

⑤在划定堤防控制线的基础上，往后退一定距离作为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河道

控制线，往河内延伸一定距离作为临水控制线。

（2）未规划堤防段的岸线线划定原则

流溪河上游天然河道岸边线是以流溪河、黄龙带水库泄洪情况下的 50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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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洪水淹没线为依据，利用实测断面及地形图等高线作控制，禁止有碍防洪和危

及流域生态环境、河流健康生命的行为。

①河流两岸有道路（如温泉东路、温泉西路、105国道、287县道等）控制

河道走向的河段，以公路临水侧路肩线划为临水控制线，根据堤路结合原则，临

水控制线和堤防控制线两线合一，后退 30m划为河道控制线；

②河流岸边为自然山体的，以河道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界线再后退 30m

的管理范围作为河道控制线；

③结合水面线计算成果及行洪控制宽度，对人口密集地段以及已开发的住宅

区、工农业区进行保护，根据平顺原则划定岸线控制线；

④尽可能维持、保护现有河滩地及滞洪区，减少规划河道控制线对流溪河上

游现有生态环境的干扰，满足行洪控制宽度要求。

（3）与其他规划相协调的原则

流溪河岸线管理规划除了应与各级政府的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外，还应与给

排水工程、环境保护、道路交通、水系、防洪以及其他专业规划相协调。充分尊

重已有的相关规划，如与现有规划存在矛盾的地方，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

调。

3、岸线划定方法

（1）河道控制线

①对已有或规划堤防工程的河段，一般在工程建设或规划时已划定堤防工程

的管理范围，河道控制线可采用已划定的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的外缘线；对部分未

划定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的河段，可参照《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级别的堤防合理划定。

②对无堤防的河道可采用河道设计洪水位（本次规划为 50年一遇）与岸边

的交界线再后退一定距离的管理范围作为河道控制线，水面线成果详见附表 3。

对已规划建设堤防工程而目前尚未建设的河段，应根据工程规划要求，以规划堤

防管理范围外缘线划定河道控制线。

③已规划建设防洪工程、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河段，

应根据工程建设规划要求，预留工程建设用地，并在此基础上划定河道控制线。

（2）堤防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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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以尽可能不改变河道天然状态为原则，对人口密集

地段以及已开发的住宅区、工农业区设置堤防进行保护。

②根据《防洪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对堤线进行规划，高程满足防洪

标准。

（3）临水控制线

①划定临水控制线时应考虑河势演变影响，适当留有余地，可按堤防迎水侧

或已划定的堤防临水侧管理范围边线为临水控制线。

②对已规划确定河道整治或航道整治工程的岸线，应考虑规划方案实施的要

求划定临水控制线。

③临水控制线与河道水流流向应保持基本平顺。

第十二条 结合已有的防洪分区、水功能分区等区划成果以及相关行业岸线

利用需求规划成果和河道岸线的功能定位划分岸线功能区如下：

1、岸线功能区划分原则

岸线功能区划分应重视河道行洪、生态环境保护、水功能区划等方面的要求，

并统筹考虑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合理要求，分析各

河段岸线保护与利用目标的合理性，结合河道冲淤特性、河势演变及河道岸线的

稳定性，合理划分。四个功能区的基本划分原则如下：

岸线保护区：对防洪安全、水资源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

护等至关重要而不开发利用的岸线区域岸段。岸线保护区禁止一切有碍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和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等的开发利用行为。

岸线保留区：规划期内暂时不开发利用或者尚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岸线区

域岸段。区内一般规划有防洪保留区、规划水源地等。岸线保留区在规划期内禁

止有碍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等的开发利用活动。

岸线控制利用区：现状河势不太稳定，存在较大洪水风险，有一定的生态保

护或特定功能要求，开发利用活动对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河势稳定和河流生态

环境等方面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岸线区域岸段。岸线控制利用区要加强对开发利用

活动的指导和管理，有控制、有条件地进行适度开发。

岸线开发利用区：河势基本稳定，无制约性生态保护要求或特定功能要求，

开发利用活动对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及河势影响较小，岸线资源综合开发要求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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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岸线区域岸段。岸线开发利用区在符合基本建设程序条件下，可按照岸线利

用规划的总体布局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

2、功能区划成果

根据功能区划定原则，划定流溪河上游段（温泉人工湖坝～流溪河水库及黄

龙带水库）河道岸线功能区划如下：

（1）温泉人工湖坝～良口坝保留区

温泉人工湖坝～良口坝保留区涉及温泉、良口两镇。规划范围内涉河建筑也

大多位于此，沿河两岸多滩地。由于历史原因，在部分滩地上已建有较多的构筑

物。

功能区内岸线利用项目（含规划）有道路、桥梁、闸坝、防洪堤、灌渠及企

事业单位，为保护生态环境，功能区控制一些影响水质的设施及开发活动，尽量

维持岸线天然原状。

（2）良口坝～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保护区

上游流溪河水库及黄龙带水库是从化市规划及备用饮用水源，因此划为保护

区。

沿河两岸多为陡峭山体，功能区内主要建筑物为道路、桥梁、闸坝，为保护

生态环境及水源地水质，禁止一切有碍防洪、供水和生态环境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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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岸线管理规划

第十三条 清障建议

由于历史原因，流溪河规划岸线内有大量城市建筑用地，根据本次规划成果，

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设设施，要限期拆除。

第十四条 管理意见

（1）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行为

①兴建房屋（包括民用住房、工业厂房）等影响堤防安全与正常运行的建筑

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②围垦河道、爆破、开渠、打井、采砂、采石、取土、挖矿、葬坟、破坏防

护林木和植被；

③擅自修建堤围、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④堆放物料和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

⑤炸鱼、毒鱼、电鱼和设置拦河渔具；

⑥损毁、破坏堤防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设备；

⑦在坝顶、堤顶、闸坝交通桥行驶履带拖拉机、硬轮车及超重车辆；

⑧在堤坝、渠道上垦植、铲草、破坏和砍伐防护林；

⑨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荻柴和树木（堤防防护林除外）；

⑩非河道堤防管理人员操作河道涵闸闸门，干扰河道堤防管理单位的正常工

作；

⑪开展集市贸易；

⑫其他有碍河道堤防安全运行的行为。

（2）建设项目水行政许可技术指引

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现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符合流溪河流域的综合规划、岸线规划等水利规划，并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规

划等专业规划相协调。不应危害水利工程安全、妨碍行洪安全、阻碍防洪抢险、

影响河势稳定和河流生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坝、围堰，修建桥梁、道路，铺

设地下管道、缆线，建设闸房、码头等建（构）筑物以及需要破堤穿堤的建设工

程，建设单位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建设单位方可向计

划部门申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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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程水行政许可技术要求如下：

①桥梁工程

宜选在河道顺直稳定、河岸、河床地质条件良好且河槽能满足设计洪水流量

的河段。建设项目应满足行洪通畅、防汛抢险、堤防管理维护、河道日常保洁、

清淤作业及今后堤防建设、加高加固的要求。

②穿河、穿堤建筑物

穿河、穿堤建筑物的布置应尽量与河道或堤防正交；原则上不得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顺河道或堤防布置各类管线（管道）或其他建筑物，并与上下游的其他建

筑物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50m。穿堤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底部高程应高于堤

防设计洪水位；挖沟埋设穿越管段管顶的埋深，应根据与工程所在河段防洪标准

所对应的设计洪（潮）水位条件下的河道冲刷深度或疏浚要求确定。穿越水源保

护地，应按相关规范要求作水安全和水环境的专题保护设计。

③临河建筑物

临河景观工程不宜建设阻水的永久建筑物，不应破坏天然河势及河道自然生

态，工程可考虑利用已建堤防的二级平台作适当改造，铺设人行道，构筑物及景

观的布置不应影响岸坡的稳定。

④护堤地建筑物

护堤地内或附近的建筑，不应布置在堤身有效断面以内，不得影响堤防日常

管养维护和防汛抢险。禁止从事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保护范围内进行地质勘探、

基础开挖、桩基施工等相关建设项目，应落实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报相应水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

（3）建设项目水行政许可程序

按照广州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材料要求准备相关申请材料。设计

（咨询）材料必须盖有建设单位（业主）和设计（咨询）单位的印章，附具有其

相关资质（格）及其许可业务范围的法定证明文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标准的要求。材料备齐后，按相关部门规定进行行政审批。



12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岸线规划》由《文本》和《岸线规划》（包括附图册）组成，

报批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划报告书是对报

批文本的具体解释。

第十六条 《岸线规划》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岸线规划》由广州市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第十八条 报批文本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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